江苏省学生体协苏中分会大学生排球比赛暨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高校部乙组排球预赛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高校工作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三、比赛时间、地点
1、时间：2017年7月 11日
2、地点：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
    四、参赛单位
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高校工作委员会苏中分会会员学校

    五、竞赛项目

男子排球、女子排球

    六、运动员参赛条件

    （一）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并在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注册的普通全日制在校学生；凡属成人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均不得报名；

    （二）思想进步，遵守运动员守则，文化课考试合格，经医院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并适合参加所报名项目的比赛；

    （三）年龄为18-28周岁，入大学时（专科）年龄不超过22周岁；

    （四）在江苏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员正式履行注册手续，并经审查通过者；

    （五）凡正式调入省体工队的运动员不得报名参加本届运动会排球比赛；

    七、竞赛办法

    （一）预赛分两个阶段进行

    1、第一阶段：分两组进行单循环赛，并排出小组名次

    2、第二阶段：进行交叉淘汰及附加赛，决出名次

    （二）比赛执行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排球竞赛规则>和补充规定。循环赛采用<贝格尔编排法>编排；

    （三）单循环赛确定名次办法：

    比赛结果为3一0或3一1时，胜队得3分，负队得0分：比赛结果为3一2时，胜队得2分，负队得1分：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如遇两队积分相等，相互间胜者名次列前;  如遇三队及以上者积分相等时，则依下列顺序排列名次:C值=A(胜局总数/B(负局总数)，:C值高者名次列前; C值相等，按照Z值=X(总得分数/Y(总失分数)，Z值高者名次列前。

    （四）比赛服装

    运动员必须备有两套(深色及浅色)以上的统一样式比赛服。比赛服号码应明显并符合规则规定的位置和尺寸。

（五）参加办法

  排球：每单位男、女各限报1队，每队可报领队1人，教练员2人，运动员各16人(到赛区12人)。

（六）录取名次和奖励

 对获得各组别前3名的代表队分别颁发获奖证书。

   （七）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运动员、裁判员。

 八、资格审查

（一）为了端正赛风，体现教育部门举办省学生运动会的育人宗旨，各高校对本单位报名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资格要进行严格、认真的审查，按照《竞赛规程总则》的规定，严格把关，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冒名顶替等违反规定的行为；

（二）关于对运动队（员）资格问题的申诉：

  凡对本届运动会参赛运动队（员）的资格问题有异议提出申诉者，须向“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提交《申诉报告书》，申诉书须经参赛运动队领队签字，并同时交纳申诉费人民币1000元。经“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受理，申诉费作为调查取证工作经费，如果胜诉则退还申诉费；如败诉，则申诉费不再归还；

 （三）关于对违反资格规定、比赛纪律的运动队（员）及其所在单位的处罚规定，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执行。

  九、报名日期、办法与与报到日期

 （一）报名办法及日期

  各单位必须在赛前10天前将《运动员参赛报名表》（见附表）和电子版，分别报送至高校工作委员会苏中分会和承办学校；各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日期报名，逾期无效（以邮戳为准）。参赛项目一经报名（含报名表及电子版）不得更改。

 （二）报到时间：

  1、仲裁委员、裁判员于比赛前一天报到。

  2、各代表队于比赛前一天报到。运动员报到时，须交验本人学生证、《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健康证明，否则不允许参加比赛。

  十、仲裁、裁判人员的选派

  仲裁、裁判长，副裁判长，主要裁判员由主办单位选派，其它裁判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十一、经费

    （一）按照国家现行体育竞赛有关规定的开支标准执行。

    (二)各代表队报到时，须向大会交纳参赛费1500元。食宿费用由各参赛学校自行承担，标准为每人每天200元。

    十二、其它规定

本规程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十三、解释权     

    本规程解释权属江苏省学生体育协会高校工作委员会苏中分会。
                 江苏省学生体协高校工作委员会苏中分会
                        扬州大学体育学院（代章）

                         2017年6月16日
江苏省第十九届运动会高校部排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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